
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废旧物资清运承诺书 

为安全、顺利地完成废旧物资清运工作，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秩序，我方自愿遵守学校如下安全

与管理承诺： 

一、我方自行承担废旧物资清运期间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责任。我方承诺遵循学校

的规章制度、物业管理要求、遵守施工现场的公共秩序，不影响师生教学和休息。清运人员进出学

校，主动配合校卫及管理员的门检工作。不私自动用公用设施、设备，不私接水电设施。 

我方主动告知学校采取的相应清运方案，并配备必要工具和安全防护设施，确保人身及财产安

全。同时要做好清运现场的设施设备的保护，如造成的设施设备（包含消防设施等）或门窗、地面、

墙壁、绿化等损坏的，我方负责复原或照价赔偿。对可能需要动火、起重、登高等危险作业或有其

它安全隐患的操作提前告知学校，如需办理危险作业手续会及时办理。若我方违反安全要求发生火

灾及其他安全事故则一切责任由我方自行承担。 

二、我方确保运输车辆车况良好，车容整洁，车辆尾气、噪声符合国家、地方政府机动车的排

放标准。车辆进入现场减速慢行，不鸣喇叭，听从学校有关管理人员的指挥。不随意卸放清运物资，

不造成二次污染或破坏。 

三、在清运设备过程严格遵守校内交通规则，确保运输过程不对校内人员造成伤害，如发生交

通事故将由我方承担相应责任。 

四、我方在装卸过程中尽量减少噪音和粉尘，严禁野蛮装卸。在规定期限（2026 年 6 月 15 日

内）完成拆卸、运输、清理工作，撤离本校。如未按期完成且逾期超过 3 天，余下设备、物品视同

我方放弃对该设备、物品的所有权。 

五、学校委派相关责任人监督废旧物资清运工作。在学校未到场的情况下，我方不得擅自进行

报废设备拆卸、清运工作。 

六、我方拆卸、搬运物资过程中，发生安全事故，我方自行承担责任。包含我方雇佣第三方发

生的安全事故则全部责任由我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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